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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报刊媒体对于“买假打假”、“鼓励拍违”①已
经有过许多讨论。参加讨论的既有学者也有普通
公民。人们大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发表了或赞成
或反对的意见�本文拟从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
会事务的权利及实现形式的高度谈点个人管见。

一、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�是“一切
权力属于人民”的实现形式

江泽民同志指出：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�
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
重要目标。” ［1］动员、鼓励、组织、规范公民参与管
理国家和社会事务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�建
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�对
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�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
和道德水平�保障经济、社会健康发展�提高国家
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质量和效率�构建社会主
义和谐社会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
历史意义。

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性质和必要

性�在根本上是由国家的性质和国家政权的组织
形式所决定的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。我
国宪法第二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
属于人民。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
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。人民依照法
律规定�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�管理国家事务�管
理经济和文化事业�管理社会事务。” ［2］权力的性
质由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。“一切权力属于人

民”�既是我国国家性质的表现�也是保持我国国
家性质的必然要求。权力的性质决定权力的实现
形式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�既规定了我国民主政
治的性质�同时也规定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形式。
江泽民同志指出：“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
民当家作主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
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�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�维护
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”①共产党执政�人
民代表大会制度�是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的实现
形式；普通公民以个人名义或以从事某种职业参
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�也是“一切权力属于人
民”的实现形式。权力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。
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�意味人民是以一个整体享
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。权力转化为权
利�是充分发挥权力作用的条件和形式。每个公
民都享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�是发
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
本质要求。

实现国家和社会事务高质量高效率的管理�
需要动员公民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各

种活动。立法、执法（行政）、司法�作为国家和社
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活动�要实现高质量高效率�需
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。比如立法�要实
现立法高质量�就必须在充分发挥人大会议、法律
专家的作用的同时�动员一些普通公民积极参与。
没有普通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机制�虽然不是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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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民主的表现�但可以说是民主程度不高、民主制
度不健全的表现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
方面�就是要建立和健全公民参与国家立法活动
的制度。就执法和司法来说�要求得高质量高效
率�也需要动员人民群众对执法和司法活动进行
有效的监督。

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

核心。党的领导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和
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�为完善公民参与管理
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提供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

的根本保证。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
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�为完善我国公民
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提供了科学的理

论指导。改革开放以来�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
就�人民生活水平、文化水平的广泛提高�为完善
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提供了物质

的经济的条件。
二、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�是宪法和

法律赋予的权利

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了公民广泛参与管

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。如宪法赋予公民享有
选举和被选举�言论、出版、结社、集会、游行、示威
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政治权利。宪法第41条规
定：公民享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
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
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、控告或者
检举的权利。《立法法》第35条规定：列入全国人
大“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�经委员
长会议决定�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�征求意见。各
机关、组织、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
构。”其他法律法规也赋予了公民享有参与管理国
家和社会事务�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�实现和维护
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权利。对我国宪法和法律有
关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条文的内容进

行初步的梳理�可以认为公民所享有的依法参与
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广泛的�其主要内
容有：

参政权。宪法赋予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
权�是参政权。结社作为政治结社�即参加、组织
政党或政治团体�本质上也是参政权。言论、出
版、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�作为表达权�是为公
民参政服务的�也是参政权的内容。申诉、控告、
检举权�《立法法》所赋予的参与立法权�也是属于
参政权。

议政权。参政本身就意味着议政�参政权包
含了议政权。狭义的议政权�就是宪法赋予公民
的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游行、示威自由等权利。此
外�我国公民事实上享有的通过信访渠道直至向
中央领导反映社情民意�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意见
的权利�也是属于公民的参政议政权。

知政权。知政是参政、议政的前提。我国法
律虽然没有使用“知政权”的概念�但事实上赋予
了知政权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�党和国家非常重视
保障公民的知政权。改革开放以来�通过政治体
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�特别是近年
来的政务公开举措�更使我国公民的知政权得以
实现。

按照法律规定�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具体社会
问题解决权。这项权利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
会事务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没有这项权利�公
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就不是完全

的。表面上�宪法没有赋予公民这项权利�实际上
则是赋予了的。确认这一事实的关键在于正确理
解宪法第二条的第二款�即：“人民依照法律规定�
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�管理国家事务�管理经济和
文化事业�管理社会事务。”“人民”是由公民组成
的�虽然并非任何公民都是人民的一员�但人民毕
竟是由大多数公民组成的。因此�这一规定的科
学含义是：公民既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
现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�同时也可以
公民个人的名义通过采取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建

议的方式�或以从事某种职业即以职业人的方式
按照法律规定运用法律武器参与解决某些具体社

会问题来实现权利。就后一方面来说�如记者就
是以职业人的身份按照法律规定参与某些具体社

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

的�“买假打假”在一定意义上�也是公民以个人名
义按照法律规定参与某些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�
实现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。
三、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途径和

形式

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途径和方式

是多种多样的�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多种划分�
如划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�通过担任国家或
社会公职参与和以公民个人名义或以从事某种职

业参与等。
社会分工使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�

存在程度和方式的区别。担任国家或社会公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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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�比没有担任国家或社会公职的公民�参与国
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一般要深�其方式则是
既有直接参与�也有间接参与。普通公民参与国
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一般较浅�方式一般是
以间接参与为主。比如�公民参加人大代表的选
举�一方面看�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�另一方
面看�则是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�人大代表参加
人大会议则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。如何通过
改革和立法使普通公民更多地直接参与管理国家

和社会的事务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�
因而是需要认真探究的课题。

首先�从权力与权利的区别看�普通公民只能
以个人名义或以从事某种职业参与国家和社会事

务的管理�担任社会公职的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
事务管理的身份或名义则是双重的�他们既可以
所担任社会公职的名义进行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

管理的活动�也可以个人的名义即普通公民的身
份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。比如�人民
警察执行职务�属于国家行政的范畴�属于直接参
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�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时�则
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

理。有公职的公民�以履行职责的方式参与管理
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�是一个行使权力的过程�
但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权力�因而所掌
握的权力本质上不是属于他自己的权利；只有当
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�且所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
的事务不是他的职权时�其享有的权利才是他自
己的权利。其次�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角度看�
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表现是多方面的�首要的
一点就是：所有作为人民一员的公民�其参与管理
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平等的。而所谓平等拥
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像的权利�一是权利本
身是平等的�是没有区别的；二是运用这种权利都
必须依法进行�即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。因此�普
通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

事务的活动�不仅是应当允许的�而且是应受法律
保护的。

立法�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活动。
一个公民�不论他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�还是以
人大代表的身份；也不论他是以法律专家的身份
参与法律起草�还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法律
草案的修改讨论�本质上都是参与了国家的立法
活动�都是在最高的层次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
的管理。相反�如果有的公民有权利参与立法�另

一些公民则没有权利参与立法�则是不公平的。
让每一个公民享有参与国家立法的权利�是社会
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。赋予公民参与立法的
权利�是民主的本意和发展�允许享有这种权利的
公民放弃或不运用这种权利�同样也是民主的本
质和发展。参与立法的人虽然也是要被人管理
的�但他们毕竟是国家立法的参与者�他们与不参
与立法的人们是有不同感受的。正因此�参与立
法不仅是崇高的�而且是幸福的。

执法和司法�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第二
层次�是仅次于立法的管理层次。一个公民�如果
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参与立法�却能以执法或者司
法作为自己的职业�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�直接参
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活动�他应当是幸福的。
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�同样是要被人管理的�但他
们毕竟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�他们与不能
参与执法或司法活动的人们也是有不同感受的。
能够成为一个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�是人生的一
件幸事。正因此�国家改革公务员录用制度�改革
法官、检察官选任制度�就都是为普通公民成为执
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提供平等的机会。

然而�不论怎样改革人事制度�总会使大多数
作为人民一员的公民既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立法�
也不能成为执法、司法人员�而他们参与国家和社
会事务管理的权利却必须保障�他们参与管理国
家和社会事务的机制却必须建立。亚里士多德
说�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。使普通公民参与国家
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欲望得到满足�使他们享有的
权利得以实现�使他们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才
能得到锻炼和发挥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
要解决的问题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�我们党在过
去和现在都在进行了很多探索。其一�是让更多
的普通公民参与国家的立法活动。广义的立法是
包含很多内容的�比如教育收费标准�诉讼费收费
标准的确定等�本质上也是属于立法。因此�近年
来兴起的价格听证制度也就可以视为立法制度的

改革。在报刊上进行某些法律修改的讨论�国家
领导人亲自听取普通公民对制定或修改某些法律

的意见等�也是这方面的改进举措。其二�是让普
通公民享有更多的知情权。如湖南省于2003年
11月20日直播省人大常委会议�直播厅长述职
评议�让十几位普通公民旁听省人大常委会议�属
于这方面的新举措。其三�对执法和司法进行监
督。就执法而言�某些执法程序上的听证制度�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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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对执法程序的完善�同时也是对执法监督制度
的完善。就司法而言�法庭旁听制度、人民群众支
持诉讼、行政诉讼制度等�都是实现公民监督司法
过程的权利的体现。所有这些具有制度创新性质
的改革举措�无疑有利于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
会事务的权利得以实现。

四、“买假打假”、“鼓励拍违”�是公民以个人
名义或以职业人身份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

新形式

第一�公民“买假打假”、“拍违”是合法的行
为。其一�法不禁止的行为�就是合法的行为。就
“买假打假”而言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禁止
公民通过买假打假获得利益�因而是合法的行为。
公民“拍违”的依据是政府部门的政策。交警颁布
“鼓励拍违”的政策在前�公民“拍违”行为产生在
后�因而是合法的行为。其二�公民“拍违”作为执
法证据的收集过程�是有主体不合法之嫌�但其性
质只是帮助执法人员收集违法证据�执法权还是
在执法者手里。收集证据的权力�固然应是执法
人员的权力。但公民也并非不能享有收集证据的
权利。例如美国的警察殴打黑人的录相资料就是
美国公民收集的。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依靠公
民的帮助来收集证据�也是从来就有的。执法者
通过公民“拍违”取得证据与通过街道电子眼取得
证据有相同之处。电子眼的录相是客观的�公民
“拍违”照片也是客观的。电子眼的录相资料可以
修改�公民“拍违”所取得的照片也有不被采用的。

第二�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是复杂的�保证其
高质量高效率都需要动员、组织公民参与。综合
治理是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有效办法�综合治理
总是不能离开普通公民的参与。解决许多具体社
会问题�如市场上的假货问题�社会治安问题�交
通安全问题等�都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。允许
“买假打假”、“鼓励拍违”本质上都是属于综合治
理的政策性措施�都是动员、鼓励、组织公民参与
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具体办法。社会发展的历
史过程中一定会创造出许多诸如允许“买假打
假”、“鼓励拍违”等具体办法来解决所要解决的社
会问题。

第三�“买假打假”、“鼓励拍违”�如能形成新
职业�那是一件大好事。社会分工越来越发展�是
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�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应有
措施。社会分工的发展�并不只是生产领域的分
工发展�它还包括非生产领域的分工发展。比如�

照相就是伴随现代工业发展而新生的行业�新闻
媒体也是伴随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行业�
记者则是近代才出现的新职业。“买假打假”�既
有利于消除假货又能解决一些人的就业�有什么
不好。“鼓励拍违”所产生的拍违者不拿国家工
资�又能弥补警力不足�还能减少违章�何乐不为。

文明的发展�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轨迹是：
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�每一
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活动越来越多；
同时�某些公民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为职
业�成为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业人。国
家机关工作人员�即公务员�是以国家和社会事务
管理为职业的职业人�但他们是拿国家工资的�是
吃财政饭的；“买假打假”�公民“拍违”�则是不拿
国家工资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职业人。
这种职业人是新兴的�与新闻记者、律师、注册会
计师等�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。新闻记者、律师等
职业�都是伴随着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发展而
产生的�都具有不要国家财政支持而能自己解决
生存发展问题的特点。社会发展、政治文明发展
的一个方式�就是原来属于政府机关的一些职能
部门演变为一些社会中介机构�而在这些社会中
介机构从业的人们则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实现

自己的收入的同时�也以自己的职业参与国家和
社会事务的管理。

第四�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固然要
依法进行�但是�法制总是要落后于社会实践。如
果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活动都必

须有法律依据在前�则新闻媒体就是不应存在的�
记者职业也是不应有的。因为�在新闻媒体、记者
产生之前是并无法律依据的。新闻媒体对国家事
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过程进行监督的权利最初是

没有法律依据的�记者作为“无冕之王”的权利最
初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。相反�广州的“鼓励拍
违”则是一开始就有法律依据的。这是一个进步。
这个进步表明�我们已经认识到：任何公民以个人
名义或以从事某种职业的方式来参与国家和社会

事务管理�是需要规范的�是必须有序进行的。但
是�这个进步并不表示以往的即历史上产生的一
切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为都是有法律依

据的�也不表示所有规范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
务管理活动的法律法规都是无瑕疵的。

第五�至于“买假打假”、“鼓励拍违”存在负面
影响�那是确实的。问题在于怎样看待才是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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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事物都是具有二重性的。完全没有负面影响
的事情恐怕是不存在的。对所谓负面影响是需要
进行认真分析的。一要看负面影响是什么性质
的�二要看负面影响有多大。拿“鼓励拍违”来说�
固然有使警察偷懒�使违章司机殴打拍违者等负
面影响�但这种负面影响恐怕要大大小于其减少
交通违章�进而减少交通事故的正面影响。

总之�在笔者看来�“买假打假”�“鼓励拍违”�
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�是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
内�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一
种新方式�不仅不应反对�而且应当通过立法予以
支持�予以规范。
注释
①　“买假打假”是指公民明知假货而购买之�然后以消费者权益

保护法为依据�将卖假货的商家送上法庭�向商家索取双倍
赔偿�自己获利的同时也使不法商家受到惩罚。“鼓励公民
拍违”则是2003年广州市公安交警为整治交通、减少交通违
章�而出台的一项新的政策措施。具体办法是�公民交一张
拍摄的合格交通违章照片�给予20元人民币的奖励�交警再
以此照片为证据对违章车辆依法进行处罚。这个政策出台
后�有一些公民参加了“拍违”�最多的交了1000多张照片�
得了两万多元人民币的奖励；同时�广州市的交通违章也减
少了许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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